
通讯员 王亮

本报讯 广场舞噪音问题多次投诉没有解决，重复检查影响

企业正常生产经营，行政处罚金额超出法定裁量标准……这些影

响大家生产生活的行政执法不作为、乱作为、执法不公等问题如何

解决？群众权益怎么维护？如何监督行政执法部门的违法问题？

浙江给出了答案，通过数字化行政执法监督应用来解决。

该应用是“大综合一体化”数字执法应用的子应用，由省司法

厅、省大数据局共同谋划、承建，目前已具备执法事项监测分析、执

法问题智能定位、执法态势自动研判、执法问题预警处置、执法效

能自动评价等核心功能，并从队伍建设、体制机制、执法协同、执法

规范、执法质量等角度自动评价各部门执法效能，生成执法效能

指数。

以行政处罚金额超出法定程序裁量标准为例，该应用自动抓

取全省执法办案的违法裁量线索223条，按照线上行政执法监督

程序进行处置，要求相关执法部门整改反馈，并对整改情况进行智

能跟踪研判，对类似案件进行批量监督处理，达到“监督一案，治理

一片”的效果。

据统计，该应用自2021年4月上线以来，共归集全省各类行

政 执 法 数 据

4000 多万条，

智能定位全省

执法部门的执

法线索1.8万余

个，实现监督线

索从“人工排

查”向“智能定位”转变。2021年以来已监督执法案件120万余

件，发送监督通知书1127份，同比增加86.8%；监督纠正执法问题

1.3万余个，同比增加73.4%，实现监督领域从“碎片监督”向“全面

监督”转变。全省行政执法效能指数达85.59，涉执法问题投诉举

报下降10%，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推动全覆盖的整体政府监管

体系和全闭环的行政执法体系初步形成，实现监督效果从“案结事

了”向“群众满意”转变。

据介绍，数字化行政执法监督应用将着眼于完善多跨协同监

督场景建设，形成政府层级监督、社会公众监督合力，实现对“大综

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实施过程中各类执法问题早发现、早处

置，使事后监督向事前事中监督转变，助推“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

法改革国家试点工作落地见效。

智能定位执法问题线索 智能跟踪研判整改情况
以数字化手段破解行政执法监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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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诈课云上开讲

日前，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彩虹社

区举行了一场云上“开学第一课”，不到半

小时就吸引了近万名观众。富阳区公安

分局民警徐一泓、孙琪通过真实案例，结

合相关法律法规，普及反诈知识，提高家

长、学生的反诈意识。据了解，该社区今

年来已面向学生、家长群体开展线上直播

3次。

通讯员 胡逸 吴妙惠

通讯员 余颖凌 赖栩栩

本报讯 2月17日至18日，2021年度浙江省检察理论研究

年会在义乌召开。本次年会的主题是“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

推动浙江检察理论研究更好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会议指出，深化检校合作，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政法大学“五三”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要对

标服务“国之大者”、浙江“重要窗口”“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等新任

务，对标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新期待，对标“四大检察”“十大业务”

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的新需求，对标为法治中国建设培养高水平法治

人才的新目标，紧紧围绕最高检“质量建设年”工作要求，进一步深化

检校合作，努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和浙江辨识度的检察理论和实践

问题研究高地，切实为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法学教育和研究高质量

发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会议强调，检校合作开展检察理论研究，要首先落实“从政治

上看”。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决维护理论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安

全。要把群众对检察工作的需求作为着力点、动力源，发挥案例研

究作用，办好关系群众利益的每一起“小案”。要着眼服务实践，加

强重塑性检察格局的理论构建和实证研究，重点加强少捕慎诉慎

押司法政策落实、企业合规案件规范化办理、民法典贯彻实施等方

面的研究。要树立科学导向，积极探索新时代检察理论研究的方

法路径。持续深化检校合作，推进“智库”建设，构建“检学研”一体

化理论研究格局。要突出特色亮点，遵循差异化发展和特色化培

育原则，打造各地理论研究品牌。要强化系统思维，形成审查、调

查、侦查“三查融合”思维习惯，运用一体化研究方法融合各个学

科、融合实体法与程序法、融合“四大检察”。要强化职责使命，进

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培养理论研究人才、完善保障机制，持续完善

新时代检察理论研究的工作格局，促进检察理论研究工作蹄疾步

稳，实现高质量发展。

省检察院和金华市、义乌市相关领导，全省检校合作的高校专

家咨询委员和教授学者、11个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以及入选论文

作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通讯员 杜禹 顾一凯 陈程意 本报记者 胡宗昊

本报讯 近日，内河砂石运输船“南洞庭××××”轮因多项

严重违法行为被海事部门罚款142.5万元，同时该船在案发后已

被行政强制扣押30天，船上3名无证驾驶人员被移送公安部门行

政拘留15天。据悉，此案系迄今为止浙江对非法砂石运输船开出

的最大罚单。

2021年11月4日，温州鳌江海事处在海上执法中，发现一艘

疑似内河砂石运输船趁着夜色驶入温州龙港舥艚水域，企图进行

非法顺岸卸货。执法人员立即对该船进行登轮检查。经调查，这

艘名为“南洞庭××××”的内河砂石运输船，存在进出港未报告、

超航区航行、未持有有效的证书文书、未开启船舶自动识别装置等

8项严重违法行为。

依据新修订的海上交通安全法以及涉海运输内河船集中治理

行动暨“亮剑二号”专项行动要求，海事部门对该船违法行为予以

顶格处罚，其中仅对“船员无证”违法行为的罚款就高达41万元。

列车上的招聘会
近日，浙江省总工会与杭州客运段在

K210次列车上联合举办列车企业招聘会，来

自浙江省9家企业的代表们在餐车车厢设立

招聘接待处，并将招聘信息送到旅客手中。

杭州客运段甬广车队的K210次列车途

经广东、江西、浙江三省，每年春节后都有大

量务工人员乘坐该次列车来浙求职。

新华社 江汉 摄

（上接1版）

海盐县法院审理后认为，一方面

公司未就双方曾协商过变更劳动合同

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证实，另一方面

劳动权及通过劳动获得正当稳定报酬

的权利是劳动者不可剥夺的法定权

益，或然性的利益对比，不能使用人单

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合法化。

该公司的方案虽表面维系了双方之间

的劳动关系，但实际上却使老汤处于

工资待遇大幅降低、工作时间极不稳

定的状态，违背了我国劳动法的初衷，

作为劳动者的老汤没有义务服从公司

如此安排。最终，法院支持了老汤要

求公司支付经济赔偿金的诉请。

签订承包合同
就不存在劳动关系？

张某2018年9月开始在开化县

某医院工作，负责煎药、制作腰枕、药

袋、香囊等。医院药剂科与她签订《中

药煎药承包用工协议书》。2021年7

月，张某迫于医院的压力离职。之后，

张某向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

起仲裁，要求确认双方为劳动关系，按

经济补偿标准的两倍向其支付赔偿

金。仲裁裁定认定张某与医院为劳动

关系，但以已过仲裁时效为由驳回了

张某的赔偿请求，张某向法院提起

诉讼。

开化县法院审查认为，张某与医

院签订的虽是个人承包协议，但实际

上张某工作中受医院的规章制度约

束，工资由医院发放，存在事实劳动关

系。经法官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医院

同意支付张某经济补偿等费用共计

27900元。

法官提醒，对劳动关系认定主要

看三个要素：一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是

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适

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

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

的劳动；三是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

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实践中对员

工与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并不主

要依据双方签署的书面合同，更多是

根据企业的实际用工形式进行判断。

本案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个人承

包协议，但事实上仍是劳动关系。这

种情况下，当用人单位无故辞退劳动

者时，劳动者可视情况主张两倍工资

或者经济补偿金。

努力开创检校合作和理论研究新境界
浙江省检察理论研究年会在义乌召开

罚款142.5万元！浙江开出非法砂石运输船最大罚单


